






中國文化大學

○○○學年度 
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獎勵成果效益
定期評量報告書










	獎勵學生：
	(簽章)

	系所單位：
	              學院                博士班

	補助期間：
	自   年  月至   年  月止






1、 成果效益評量標準說明
1、 說明：
核定獎勵期間，推薦系所及指導教授應負督導責任，積極培育博士生研究經驗及能力。
受獎學生應於每學年度獲獎勵結束前一個月繳交成果報告，經指導教授(如還未有指導教授則由系所單位主管)針對其學業成績、研究進度與成果報告予以評估是否繼續領取本獎勵，並經所屬系所評估後，提報學術發展委員會備查，如未獲通過者，取消其獎勵資格。
2、 研究計畫：
每學期填報在學期間的研究計畫研究進度與執行情況，一年級、二年級填報研究計畫摘要、背景、目的及預計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。三年級則需進一步填報研究內容與原研究計畫相符程度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、實際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等。
3、 學業成績：
每學期填報在學期間的學業成績，一年級、二年級每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需達八十（含）分以上。三年級每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需達八十五（含）分以上。
修習之課程需符合各系所修業規定，且需於二年級完成系所必修課程（論文除外）。
4、 優異表現：
每學期填報在學期間的優異表現，例如本校所辦理的特色國際化教育活動：國際學術研討會、國際產學聯盟、國際大學創新實踐等特色活動或國際間之相關重要學術活動。其餘考取相關專業證照及其他非學業、研究之成果可列表說明。
5、 研究成果：
第一年獎勵結束前，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專業論文一篇，或投稿或刊登具審查制度之專業學術性期刊論文一篇。
第二年獎勵結束前，投稿或刊登具審查制度之專業學術性期刊論文一篇。
6、 獎學金終止機制：
獲獎學生若經評量未達績效標準，本校立即停止核發獎學金。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自事實發生日當月起，終止本獎學金受獎資格，當學期已領取之獎學金應予繳回，且不再恢復：
1. 辦理休退學或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工作。
2. 支領同屬政府部門獎學金性質經費者。
3.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轉入或轉回碩士班就讀。
4. 經學院或本校相關會議議決不再給予獎勵者。
5. 獲獎學生經查資料有偽造或不實情事者，撤銷其獲獎資格，追回所發放款項外，並依本校相關規定議處。並依情節追究相關責任。
該獎勵名額得由同學年度入學之申請獎學金備取生遞補，遞補之獲獎學生需依照該學期成果效益評量標準評量。

2、 研究計畫說明
1、 計畫中文及英文摘要：(500字以內）
請就本研究計畫重點作一概述，並依性質自訂關鍵詞。



2、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。
請詳述本研究計畫之背景、目的、重要性及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、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等。



3、 研究計畫執行情況、計畫時程表：



4、 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
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、價值、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



5、 欲投稿國際研討會/期刊名稱：








3、 在學期間學業或優異表現(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)
	1、 學業成績(請附補助期間前兩學期之成績單/含班排名)

	學業平均成績
	平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

	(以下請分項繕述並依照時間先後由近期溯寫)
2、 補助期間內投稿、發表論文情形：








3、 補助期間內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活動情形：









4、 補助期間內其他優異表現成果說明：














(若以上表格空間不足，請自行增列)


4、 
所屬學院評估意見（請提供研究績效評語及建議）
	針對其學業成績、研究進度與成果予以評估。






建議：□下一年度停止獎勵    □下一年度繼續獎勵
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日

	

	針對其學業成績、研究進度與成果予以評估。





建議：□下一年度停止獎勵    □下一年度繼續獎勵
系所主管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日



5、 學術發展委員會審議情形：
	· 審查通過
· 審查不通過。
理由：



